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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合公新 苏俊涛 记者 徐越蔷） 11月

23日凌晨，一个两岁的萌娃“离家出走”，后被好心

的群众发现并及时报警，民警赶到现场，脱下警服

将冻得瑟瑟发抖的孩子带回所内，并客串起了“临

时奶爸”。

11月23日凌晨4时许，气温骤降，天寒地冻。“城

东所、城东所，刚有群众报警称，有一个小孩只穿着

内衣，光着脚，正在滨河路路边行走，请你们立即赶

往现场。”对讲机里传来一阵合肥市公安局110指挥

中心急促的呼声。

刚处理完上一起警情，正在返回派出所途中的

民警方明中、辅警佘诒杰迅速调转警车方向赶到现

场。经寻找后，在滨河路某小区保安岗亭找到一个

两岁左右的小男孩，小男孩已被小区的保安大爷提

前发现，并带回岗亭里，用棉大衣包了起来。

“男孩因为太小，也冻得不轻，不停地哭，也不说

话。”询问保安、路人无果后，方明中迅速脱下自己的

警服裹住男孩，抱在怀中，将男孩带回所内。

方明中刚把男孩放到值班室的被窝里，看到他

又哭了起来，于是将男孩抱在怀里安抚，没过多久，

男孩就睡着了。后经一个多小时的多方查找，早上5

时40分许，民警终于联系上男孩的父母。

经了解，男孩父母平时做生意，晚上回来比较

迟，由男孩的哥哥带着睡在隔壁房间。夜里男孩醒

后光着脚，只穿着内衣从家里走了出来。

看到自己的孩子熟睡在民警怀中，父亲陈某峰

感动得热泪盈眶，握着民警的手不停地表示感谢。

游泳馆“改旗易帜”
年卡无法退款？

法律界人士：合肥两淮豪生大酒店“格式条款”无法律依据

两岁萌娃凌晨“离家出走”民警当起“临时奶爸”

去年11月，合肥市民陈先生（化名）在合肥两淮豪生大酒店购买了一张个人游泳

健身全年卡，但仅半年后，场馆的运营方就发生了改变。对此，陈先生向酒店要求退

还卡中所剩的余额，但被酒店以年卡售出不予退换或者已过期为理由多次拒绝，双方

就退费事宜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 本报记者

购买年卡半年后运营方改变
2020年 11月，陈先生通过合肥两淮豪生大酒

店微信公众号商城购买了个人游泳健身全年卡，花

费3500元，并于当年11月16日开通使用。

“当时酒店的康体中心属于酒店自营，环境较

好，且出于对五星级酒店的信任，我已是第二年办

卡。”陈先生说道。

过了半年之后，2021年4月底，酒店致电陈先

生，通知康体中心暂停使用，已转让给第三方机构，

需要重新装修，大概需要到6月恢复使用，但没有给

出明确时间。陈先生告诉记者，自己6月初去了位

于酒店5楼的康体中心，发现仍在装修，没有工作人

员，随后离开。

6月11日，陈先生通过微信公众号订单，找到了

两淮豪生大酒店的联系方式，并拨打了酒店大堂电

话，提出按已使用月份比例扣除，退还余额。“工作人

员次日回电，以售出不予退换的理由拒绝退卡。”陈

先生回忆道，“但其表示可以帮我联系转让，并表示

可以来体验新装修的场馆。”

陈先生表示，酒店后续没有再联系自己，年卡转

让事项也就此不了了之。

提出退还余额后多次遭到拒绝
记者从合肥两淮豪生大酒店一名工作人员处了

解到，原先酒店5楼的康体中心目前确已转让给第

三方机构，顾客此前从酒店商城中购买的游泳健身

卡可继续在目前的场馆中使用。

陈先生表示，截至目前，自己共前往新场馆体验

3次，但发现目前的第三方运营机构是以游泳培训

经营为主，服务质量下降。

“他们在夏季排了很多培训课程，游泳馆内都是

上课的学生和家长，环境嘈杂，泳池拥挤。”陈先生说

道，原酒店康体中心经理还答应他办卡可以携带一

名1.2米以下儿童，但目前的第三方运营机构对此已

不承认。

陈先生告诉记者，综上问题，自己也曾再次与酒

店沟通，酒店方大堂经理表示，转让经营是他们的权

利，不算违规，并以健身卡已过期为由再次拒绝退余

额。“我又提出装修近两个月时间，是否也算用卡，酒

店表示只可以延长时间，不能退卡。”陈先生说道。

酒店：想要退费需要提供理由
“如果想要退游泳健身卡的余额，首先需要确认

手中的卡是否还在有效期内，如果超过了有效期，那

么我们一概不予退还费用。”合肥两淮豪生大酒店某

部门主管向记者说道。

该名主管向记者表示，从消费的金额来看，陈先

生购买的游泳健身年卡应该是酒店于去年“双十一”

期间推出的产品，目前很有可能已经过期。但同时

该名主管也告诉记者，场馆装修所花费的时间并不

计算在内，年卡的截止期限可根据场馆装修的时间

往后顺延。

此外，该名主管表示，如果办的卡没有过期，顾

客想要退费就需要提供姓名以及要求退费的理由，

如“不满意服务质量”“不满意硬件设施”等。“这些内

容我们会进行核查，再交给有关领导报批。”该名主

管说道。走完上述流程是否最终可以完成退费，记

者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

对酒店的这一说法，陈先生表达了不解。“这个

场馆装修的时间近两个月，如果说截止日期可以顺

延，那目前我的年卡就还没有到期，为什么酒店会以

过期为理由拒绝退余额呢？”陈先生说道。

“一旦售出不予退换”无法律依据
陈先生向记者表示，自己通过12348法律咨询

得知，根据《合同法》第84条规定：“债务人将合同

的义务全部或部分转移给第三人的，应当经债权人

同意。”

陈先生认为，两淮豪生大酒店与自己签订健身

消费合同后，作为债务人即使不改变健身的项目、

健身的时间、消费的标准等因素，其要将健身服务

义务转让给他人，产生法律效力的关键在于债权人

是否同意。“未经我同意，让他人完成本应由自身完

成的服务属于违约，应返还消费卡中的余额。”陈先

生说道。

也有法律业内人士认为，工作人员称年卡一旦

售出不予退换，这属于“格式条款”，即便事先告知陈

先生也无法律依据。

该名业内人士表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

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

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

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

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

求予以说明；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

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

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

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

含有前款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